
2006年 8月，原告光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

告”）起诉被告河阳五环城建设计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环公司”），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受让的原建设银行贷款本金

100万元，受理此案的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

院”）在审理后判决被告清偿原告贷款本金 100万元。但判决

生效后，五环公司已处于停业状态，因此无法实施执行程序。

直至 2008年年初，原告在取得新证据的情况下，改变诉讼策

略，以虚假出资为由，将原来单独起诉五环公司改为同时起诉

五环公司、五环公司的三个股东和办理五环公司验资业务的

河阳河海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追究各

方的连带清偿责任。于是本文评述的案件由此展开。

一尧案件梗概

（一）诉讼主体和原告诉求

2008年年初，原告向河阳市红河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告

五环公司、五环公司股东张晓刚、张健、河阳城建设计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设计院”）以及办理五环公司验资业务的会计

师事务所，提出：淤索要 2000年 9月五环公司向中国建设银

行河阳支行借款 100万元的利息 53.24万元；于被告五环公

司股东张健在公司扩股时有虚假出资 160万元，应补足出资；

盂被告五环公司股东张晓刚、设计院应在张健出资不足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榆被告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虚假验

资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鉴于会计师事务所已

歇业无人应诉，原告申请追加其开办单位河阳财经学院（以下

简称“财经学院”）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淤时效延续和债权转让、受让

的证据；于五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以及张健以五环公司名义

为职工投保（储蓄性保险）的保单；盂会计师事务所工商登记

材料，包括成立和吊销营业执照的材料；榆五环公司部分账册

凭证。

（二）被告答辩及举证

1. 被告五环公司及张健辩称，此案与张健无关，张健不

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被告设计院辩称：淤原告对本案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

效；于即使张健虚假出资 160万元，也有近 300万元的实际出

资足以承担该债务。

3. 被告财经学院辩称：淤张健出资已到位，会计师事务

所已尽了审查义务；于追加本院为被告属主体错误；盂验资在

10年前，五环公司债务发生在 2000年，原告对会计师事务所

和本院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财经学院还向法院提供下列

证据：平安保险公司还本付息保险协议及保单，证明张健以公

司名义购买保险，说明出资已到位；五环公司会议纪要、股东

会议记录，证明张健系实际出资。

被告张晓刚经合法传唤但未到庭参加诉讼。

（三）法院审理查明事项

1. 2000年 9月五环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借款 100万元

且未履行还款义务情况属实。2006年 8月受让该债权的原告

在市中院起诉，市中院判决被告偿还贷款本金 100万元，未涉

及对贷款利息的诉求。

2. 被告五环公司于 1996年 5月成立，注册资本 50万元

已到位。1998年 2月 26日五环公司股东会决定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到 500万元，约定张健另投入资本 450万元，会计师事

务所在 1998年 3月 19日验资报告中载明，其中 160万元是

张健以公司名义为职工投保。

3. 会计师事务所于 1992年 10月由财经学院申请开办，

2000年 10月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

4. 被告五环公司账册反映，五环公司于 1997年 4月 8日

向中国工商银行河阳市分行直属办（以下简称“市工行”）贷款

160万元，次日将此款交平安保险公司为职工投保；1998年 4

月 22日平安保险公司将 160万元保险返还给五环公司。市工

行账目同样反映了上述情况。向市工行贷款 160万元已由五

环公司在 1998年还清。

（四）判决

一审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三

十一条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的规

定，于 2008年 7月 9日作出如下判决：

1. 被告五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利息 53.24万元。

2. 被告张健对五环公司不能偿还部分，在虚假出资范围

江苏淮安国信会计师事务所 孟 娟 江苏淮安鹏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嵇大海

【摘要】这是一件借款合同纠纷引发的虚假出资和过错责任案件。案件涉及多种民事法律关系，案件被告之一的会计

师事务所，在公司追加注册资本的验资业务过程中未发现股东有虚假出资行为而出具了验资报告，因而被法院判决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而对除应补足出资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则判决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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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承担补足清偿的法律责任；被告张晓刚、设计院对张健不能

履行补足义务部分，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3. 被告财经学院在上述股东无法补足出资时，用会计师

事务所的财产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

4. 本案案件受理费 9 123元，由被告五环公司承担。

原被告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

二尧对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思考

（一）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顺序和本案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

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指

出：会计师事务所因主观故意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人

造成损失的，应当认定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

人造成损失的，法院应当根据其过错大小确认其赔偿责任，并

按照下列情形处理：淤应先由被审计单位赔偿利害关系人的

损失。被审计单位的出资人虚假出资、不实出资或抽逃出资，

事后未补足，且依法强制执行被审计单位财产后仍不足以赔

偿损失的，出资人应当在虚假出资、不实出资或者抽逃出资数

额范围内向利害关系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对被审计单位、

出资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足以赔偿损失的，由会计师

事务所在其不实审计金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盂会

计师事务所对一个或多个利害关系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

不实审计金额为限。

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以上所述的“审计”包含验

资业务，“被审计单位”包括验资业务中的被审验单位，“报告”

包括验资报告。

现对照以上规范，解读一审判决的主要内容：

1. 判决中要求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涉及会计师事务所

的赔偿责任，这是按会计师事务所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定性

论处的。对于验资或其他审计业务中认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不实报告，但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明知故意的，法院应认定其

为“过失”。但《规定》明确指出：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

则应当知道的，法院应认定其“明知”。

2. 判决中要求被告承担清偿责任、补充清偿责任和赔偿

责任的顺序，与《规定》是一致的。但是，判决中还增加了一道

承担民事责任的顺序，即判决被告五环公司的其他股东张晓

刚、设计院对张健不能履行补足义务部分承担补充清偿义务，

而最后才由代表验资单位的财经学院承担补充赔偿义务。法

院追加其他股东为连带责任人，在客观上减少了会计师事务

所的赔偿责任，但问题是，《公司法》第三十一条中有“作为设

立公司出资”和“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字样，五环公司成立

日期为 1996年 5月，该项虚假出资发生在 1998年 3月，仍然

“作为设立公司出资”，并由“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

带责任，是否会有扩大法律规范运用范围的嫌疑？

3. 判决对财经学院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增加了“用会计

师事务所的财产承担”的限制，体现了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

公平原则。财经学院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开办单位，会计师

事务所解散后不能无限制地要求开办单位为其承担民事责

任，只能要求其以无偿接收的会计师事务所财产为限承担民

事责任。这一点，一审判决是很慎重的，也是符合民商法基本

原则的。

4. 此案件判决结果对连带责任的影响程度。本案虽为个

案，但涉及面比较广，因为本案标的为 53.24万元，而虚假出

资、验资不实的金额为 160万元。因此：淤本案原告将可能以

取得新证据为由，向市中院申请再审，而再审时将会追加五环

公司的三个股东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共同被告，这样，再审时对

100万元贷款本金的判决将可能与本案判决原则相同；于五

环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在五环公司财产不足清债的情况下，也

可能仿效本案原告的做法起诉本案所有被告，直到将 160万

元这一限额用完为止。

（二）对本案中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承担民事责任的思考

1. 验资过失。首先，应认定张健以保单出资是一种特殊

的出资方式，验资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应对其持

格外谨慎的职业怀疑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保单的受益人

是五环公司及其职工，参保时间为 1997年 4月 9日，而验资

时间是 1998年 3月 19日，事隔将近一年，在这种情形下与其

说是以保单出资，还不如说是债转股。如果是真实出资，五环

公司应早将该保单（实际是低息定期储蓄存单）入账并记入股

东张健的往来账户，判决书中几次提到张健“未提供证据证明

其当时有价值 160万元的债权在五环公司”，指的就是这一

点。其次，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应通过对平安

保险公司的查证，弄清张健以公司名义投保的资金来源，直至

查清投保资金源于五环公司向市工行的贷款，并非张健以个

人现金购买保单或以自己名义向银行借款。当然，进行这些查

证会遇到有关方面配合的问题，如果他们不配合，就不能出

具验资报告。总之，这一情况至少属《规定》所指出的“注册

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未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中列举的一种

情形，即“在发现可能存在错误和舞弊的迹象时，未能追加必

要的审计程序予以证实或者排除”。

2. 验资过失与原告损失的因果关系。《规定》明确了只有

利害关系人才可以对会计师事务所提起报告不实的诉讼。所

谓“利害关系人”，《规定》指出：“因合理相信或者使用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易……而遭受

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认定为《注册会计师法》

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这里，首先应认定一个因果关系，“因合

理相信或者使用”了不实报告，在本案中，贷款银行是否“合理

相信或者使用”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不得而知，判

决书中更未提及，但银行贷款一般要借款单位提供会计报表

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这样可以推定其已合理相信或者使用了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但对于债务人其他情况下产

生的一般债务，比如五环公司与其他单位进行小额交易形成

的债务，造成债权人损失的，这些债权人是否属于会计师事务

所的利害关系人，就有进一步商榷、探索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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